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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薛城区邹坞镇东防备村，进
村路路西养殖鸭子污水排放到河
道。

市中区东外环文东华府小区
和新馨园小区中间有一条河流，
河内有大量垃圾污染物，导致臭
味难闻。

薛城区沙沟镇圩子村（西南
庄），居民将垃圾丢弃在村南侧河
沟，养殖场排放的污水，导致河沟
臭味难闻。

市中区鑫昌西路（三中南
门），商贩摆摊经营后的餐余垃
圾，无人处理。

1. 市中区西王庄镇店子村，
村北侧水泥厂生产时有大货车运
输，噪音扰民。2. 西王庄镇民主
村南侧（中心小学北侧），有两个
洗沙场，路面扬尘严重。

滕州市文化路奥体华府西门
对面，奥体快餐、祥云面馆建在农
田内，没有油烟排放净化器，污水
直接排放在农田内，污染环境。

薛城区沙沟镇岩湖村，村民
在基本农田私挖盗采，进行打沙。

市中区孟庄镇大尚岩村供电
站北侧 300 米的造胶厂，生产时
气味难闻。

市中区十里泉路十里泉泉
头，水面漂浮垃圾，长满杂草，水
质污染严重。

台儿庄区泥沟镇东黄庄村中
通快递北侧的机械厂，喷漆时气
味刺鼻。

滕州市羊庄镇羊南村，1. 村
南有养殖场（饲养几千只鸡、猪、
鸵鸟）臭味难闻。2. 村民孙某某
将建筑垃圾放置在村东南角（高
速公路南侧），污染严重。

市中区西沙河（鑫昌路到建
华路流域），河面漂浮垃圾，污染
严重。

薛城区长江西路永兴社区居
委会正门对面的草地里建设坟
墓，垃圾成堆，污染环境。

高新区祁连山路枣庄经济学
校内山头开采严重，噪音扰民。

滕州市东郭镇北丁庄村，1.
村民在村内河里采沙，土地流失
严重；2. 北丁庄村西侧 谷山旁
大理石厂，污水排放至村内河道。

薛城区陶庄镇店韩路路西的
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施工时没有
防护措施，拉土车运输时抛撒严
重，尘土飞扬。

台儿庄区兴中北路道路夜间
施工，噪音扰民，扬尘严重。

滕州市大坞镇任山村村北首
的海带丝加工厂，海盐污染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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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该件是重复信访件。
4月17日，薛城区组织邹坞镇、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

调查核实，经查，反映问题属实。经调查，案件反映的养鸭场为冯某某养鸭场，位于东防备村
南，距离村庄200多米，属于控养区，占地类型为基本农田，设计存栏达到规模标准，该养殖场
共建有3个鸭棚，其中2处鸭棚闲置，另一处正在出栏，粪便、粪液进入沉淀池，经发酵后还田，
污水经吸粪车抽取。截至4月17日，该处养殖场已完成出栏销售，现场检查时，现场建有干湿
分离机、三级沉淀池等，未发现污水排放到河道现象。

4 月17 日，市中区组织矿区街道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反映问题属
实。有关情况报告如下：经调查，信访反映的文东华府小区和新馨园小区中间河流为市中区时
令河，流经矿区街道段北起仙台东路南至远大路共约100余米，河道内生活垃圾均系附近做生
意摊贩及居民随意乱扔，情况属实。

4月17日，薛城区组织沙沟镇、区农业农村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
查，反映问题属实。信访件反映的问题存在于沙沟镇圩子行政村西南庄自然村，经镇畜牧站、
小营管区、圩子村相关负责人现场调查核实，村南有一家庭散养养猪户，户主孙晋芳，存栏生猪
36头，养殖污水存放于养殖场内的污水收集池，现场检查时未发现养殖场污水外排现象，沟渠
内污水属于秸秆、生活垃圾腐烂产生所致，圈舍内场地有畜禽粪便存放，污水收集池建设不规
范。

4月17日，市中区组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光明路街道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经查，反映问题不属实。有关情况报告如下：该信访件反映鑫昌西路（三中南门）摊贩经营
后留有餐余垃圾问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于 4 月 17 日上午 11：30—12：30、晚 21：00—22：
00，开展了2次现场核查，均未发现流动摊贩，地面无餐余垃圾。但平时有流动商贩在此营业。

4 月17 日，市中区组织西王庄镇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反映问题属
实。有关情况报告如下：1.信访反映“市中区西王庄镇店子村水泥厂生产时有大货车运输，噪
音扰民”的问题，位于西王庄镇店子村北侧。经现场核实，由于周边道路限行等原因，致使较多
大型车辆需途经西王庄镇店子村至206国道路段，导致该路段车辆运输噪音扰民。2.信访反
映“市中区西王庄镇民主村有两个洗沙场，路面扬尘严重”的问题，位于西王庄镇民主村村南侧

（中心小学北侧）。经现场核实，民主村村南侧（中心小学北侧）实有一处洗沙场，现场存放有机
械设备，未发现洗沙行为，物料露天堆放，起风时有路面扬尘。

4月17日，滕州市组织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了现场核实。经调查，滕州市文化路奥体华府
西门对面，存在奥体餐馆和祥云面馆两家餐馆，是供周边建筑工地施工人员就餐使用的临时餐
馆，该区域是一片果园，是滕州市北辛街道侉庄居的土地。奥体餐馆厨房操作间2021年4月
11 日新安装了油烟净化器，目前正常使用，生活污水排入污水管道。祥云面馆厨房操作间
2021年4月10日新安装了油烟净化器，目前正常使用，发现屋后有部分清洗蔬菜的污水。

此件为重复信访件。
4月17日，薛城区组织沙沟镇、区自然资源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

查，反映问题属实。沙沟镇组织行政执法办、沙沟国土所、岩湖管区、岩湖村相关责任人现场调
查，发现该处位于沙沟镇岩湖村西南方向，村民韩某某承租岩湖村民土地，土地性质为基本农
田，现场未发现私挖盗采及洗沙现象、未发现有洗沙机械情况。岩湖村老固山西侧原有一条生
产路，为便于农耕生产，对生产路进行拓宽。场地北侧存有部分渣土，该处为韩某某承租岩湖
村民土地，2021年3月16日租赁出去，租赁合同为东巨山安置房土石方工程一标段渣土堆放,
合同存放地点为郯薛路北、岩湖村西。

4 月17 日，市中区组织孟庄镇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反映问题不属
实。有关情况报告如下：该区域为尚岩村居民区，仅有1处闲置院落，院内无任何生产经营行
为，与举报事实不一致。

4月17日，市中区组织光明路街道、区城乡水务局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
查，反映问题属实。有关情况报告如下：经现场查看，水面漂浮少量柳絮，无生活垃圾，水质较
为清澈。

4月17日，台儿庄组织区生态环境分局、泥沟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经查，反映问题属实，有关情况如下：转办件反映的“泥沟镇东黄庄村中通快递北侧的机械
厂”，应为枣庄通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泥沟镇东黄庄村村北，主要经营打捆机的生产、销售及
售后服务等。经现场核查，该企业已停产，无任何环评手续，泥沟镇政府于2021年3月对该企
业下达了停产整改通知。

4月17日，滕州市组织羊庄镇政府、农业农村局进行了现场核实。经调查，（1）来电反映的
养殖场，位于羊庄镇羊南村村民马某在该村村南建设的宅院内，2017年之前从事蛋鸡养殖，
2017年9月已清除完毕，之后未再从事蛋鸡养殖，目前在原鸡舍内养殖了母猪1头，仔猪6头，
院内养殖了羊12只，院外东侧空闲地养殖了鸵鸟2只。对养殖产生的粪污，采取人工清理的方
式，清理频率为一天一次，现场检查时，未有明显气味。（2）来电反映的建筑垃圾，为羊南村村民
刘某存放的房屋拆迁的碎混凝土，存放处为刘某租用羊南村村民崔某某的闲置院落，距离羊南
村南部约300米。

4月17日，市中区组织光明路街道、区市政园林服务中心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经查，反映问题属实。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经现场查看，该流域河道内有水草，河面有少量漂浮柳絮，无垃圾。

4月17日，薛城区组织临城街道，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反映问题属
实。信访件反映的坟地为古井村宋家祖坟，最早的一位坟地埋在清末年间，最新的一位坟埋于
1957年，距今已有64年，不存在新建坟墓情况。经临城街道现场核查，坟墓周边有零星生活垃
圾，无垃圾成堆现象。

4月17日，高新区组织国土住建局、兴仁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经查，反映问题属实。有关情况如下：

该工地现场处于停工状态，该项目为枣庄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建
设1.1万平方米的实训楼一座，已办理不动产证（2018枣庄市不动产权第6000254号），该工程
于2021年2月7日开始平整土地，平整土地过程中对凸起石头进行破碎挖掘，土地平整工程通
过公开招标由枣庄浩程建筑有限公司中标，中标价137.88万元，开工前由枣庄浩程建筑有限
公司将137.88万元交市财政局。4月7日开始停工，但施工过程中存在噪声污染。

4月17日，滕州市组织城乡水务局、东郭镇政府进行了现场核实。经调查，（1）来电反映的
河道，为东郭镇北丁庄村东侧的丁庄河，属于小型河道、镇级管理。现场发现零星采砂两处，为
沿河村两名村民取河道内河砂用于红薯育苗，其中一处村民采砂后正用小型机动三轮车装载，
采砂量约50公斤；另一处正在采砂未装运。（2）来电反映的北丁庄村西侧谷山旁大理石厂，为
济宁市邹城市企业闵顺石业，位于济宁市邹城市香城镇寄母山附近。

此件为重复信访件。
4月17日，薛城区组织陶庄镇、区城乡水务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

查，反映问题属实。1.蟠龙河综合整治项目是市委、市政府决策实施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已
经连续三年列入市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12月19日枣庄市城乡水务局对山家林湖工程初步
设计进行了批复（枣水行审字[2019]67号）、2020年11月19日枣庄市行政审批管理局核发了
山家林水库工程选址意见书（用字第37040320200009号）。蟠龙河综合整治项目按照先行启
动起步区水利工程和两岸滨河大道的总体思路，规划建设起步区“一河（河道疏浚扩挖）”“两堤

（新筑南北堤及堤顶路）”“两闸（山家林橡胶坝和匡山头闸）”“三湖（开挖山家林湖、千山湖、奚
仲湖）”等水利工程。2.蟠龙河综合整治项目起步区东起店韩路，西至泰山路，河道全长11.8公
里，目前一期水利工程店韩路西侧山家林水库正在全面开挖，施工方为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省引黄济青建筑安装总公司，施工场地内挖掘机、渣土车数量较多，造成轻度扬尘。
山家林水库施工过程中，全部是在围挡内施工，挖出的土全部用于堆堤，渣土车不外出。该处
工地施工时，未进行湿法作业，道路没有采取抑尘措施。

4月17日，台儿庄组织区住建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经查，反映问题属实，有关情况如下：该转办件反映的问题是台儿庄区兴中北路，台儿庄区
重要的一项基建工程。该工程总造价 4000 万元，包括兴中北路全长 1500 米，道路改扩建
1500米，线廊1410米，雨水管道3000米，污水管道1400米，以及沿线绿化、路灯安装及标识、
标牌工程，建设两座北环河人行桥，预计2021年7月31日竣工。经现场核查，该施工路面已覆
盖了绿网，施工过程中有噪声产生。工地负责人签订了承诺整改书，承诺夜间不施工。

4月17日，滕州市组织大坞镇政府进行了现场核实。经调查，来电反映的海带丝加工厂位
于大坞镇任山村，现场未发现生产加工痕迹，存有少量散落原料，未发现有海盐污染土壤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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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责令该处养殖场业主清理养殖粪便、粪水，于4月22日前完
成。清理完成后，禁止养殖。

2.下步，将加大对该区域的巡查力度，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将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查处。

3.截至4月19日，该养殖场已停止养殖，粪污已全部清理。

今年3月下旬，矿区街道出动清理人员30人次，清捞垃圾5车，
但附近做生意摊贩以及居民依然乱扔乱倒，造成河道内再次出现垃
圾。4月17日下午，矿区街道组织4人对该河段进行垃圾打捞清理，
目前已清理完毕。下步，将加大督导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制止乱
扔乱倒垃圾行为；加大教育宣传力度，引导附近居民和小摊小贩自
觉不往河道内乱扔垃圾。

沙沟镇要求养猪户于4月20日前全面完成以下整改：1.立即清
理沟渠内秸秆、生活垃圾、污水。2.严格按照畜牧站指导要求做好
畜禽粪便清理，并留存清理记录备查。3.按照畜禽养殖标准完善养
殖设施，规范建设污水收集池。下步，沙沟镇畜牧站、小营管区、圩
子村相关责任人做好整治、监管工作。截至4月19日，沟渠内秸秆、
生活垃圾、污水已清理干净，畜禽粪清理完毕。

下步，将进一步加强该区域的环境整治，加大巡查力度，强化流
动摊贩监管，及时清理道路垃圾，切实做好常态化监管工作。

4月17日，西王庄镇对洗沙场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将
场地内的机械设备及物料全部清理。目前已清理完毕。

1.针对祥云面馆屋后有部分清洗蔬菜的污水问题，综合行政执
法局已责令经营业户现场清理，并要求以后不准倾倒，目前已清理
完毕。

2.责成综合行政执法局进一步加大督导巡查力度，不定期对两
家餐馆进行执法检查，督导两家餐馆及时开启油烟净化设施、定期
清洗，禁止乱倒污水。

1.沙沟镇责令韩强业立即联系渣土存放责任人，对现场所存渣
土物料进行清理，恢复基本农田原貌。由于该处存放渣土量较大，
于4月21日前完成清理。

2.同时为彻底做好整治工作，沙沟镇安排行政执法办、国土所、
岩湖管区、岩湖村相关责任人对该问题进行跟踪办理，做好整治监
管工作。截至4月21日，堆放的渣土已清理完毕。

下一步，孟庄镇将加强对该区域的监督管理，防止非法违法生
产经营行为。

目前，已购买船只、捞网等打捞工具，并组织人员对水面漂浮物
进行全面打捞，现已整改完成。下步，将继续做好该片区域巡查工
作，保持水面干净。

1.区政府责令区生态环境分局、泥沟镇政府加强日常监管，加
大检查力度及监测频次，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2.区生态环境分局于2021年4月18日对枣庄通源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负责人进行调查询问笔录，进行立案调查，并对该企业下达
停产整治通知书。

1.对养殖场，一是要求该户对原鸡舍使用生物除臭剂进行除臭
处理，并通风除味；二是对原有储粪棚进行杂物清理，用于母猪及鸵
鸟的粪污储存、无害化处理。目前已全部整改完毕。

2.对建筑垃圾，已利用篷布进行了全部覆盖。

4月17日上午，光明路街道、区市政园林服务中心立即对水草
及漂浮的柳絮进行集中清理和打捞，共出动养护施工人员12人，清
理1车。目前已清理完成。

因周围居民有向坟地扔垃圾的现象，临城街道从2018年起专
门在此放置3个垃圾桶。截至4月17日，已完成现场垃圾清理。下
步临城街道将定期安排人员对卫生及杂草进行清理，增加垃圾桶清
理频次，改善周边环境卫生。

责令施工单位合理调配施工时间，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减
少对附近居民生活影响。

1.对村民采砂行为进行了查处制止，采挖的河沙倒回原处，对
采砂村民作了批评教育。

2.责成城乡水务局、东郭镇落实河湖长制工作责任，加大河道
巡查力度，依法查处违法采砂行为。

1.薛城区城乡水务局工作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施工公
司施工过程中，全程使用洒水车和雾炮抑制扬尘。截至4月17日16
点已整改完毕。

2.下步，薛城区城乡水务局将该工地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并举
一反三，加大检查力度，重点巡查，严格管控。

1.区政府责令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落实该处工地夜间施工时限
监管责任，加强夜间执法巡查和严格执法。

2.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令该处工地严格按照承诺整改书上的
要求进行限时施工，并做好与工地周边群众的解释和沟通工作，确
保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环境免受噪音影响。

1.大坞镇政府责令该海带加工点立即对存有的少量原料进行
清理，并对该处进行了断水断电处理，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该海
带加工点抓紧办理环评手续，在环评手续批复之前不得生产。4月
17日上午，存放的原料已全部清理完毕。

2.责成大坞镇政府加强监管，严禁该企业未完成环评手续办理
擅自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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